 附件1：
2023年淮安市淮安区居民低保复核审批表
	家庭户籍地
	（镇/街道）           （社区/村）
	□城镇    □农村

	家庭成员情况
	分  类
	主申请人
	家庭成员1
	家庭成员2
	家庭成员3
	家庭成员4
	家庭成员5

	
	姓  名
	
	
	
	
	
	

	
	身份证号码
	
	
	
	
	
	

	
	与户主关系
	本人
	
	
	
	
	

	
	年  龄
	
	
	
	
	
	

	
	重病情况
	
	
	
	
	
	

	
	残疾情况
	
	
	
	
	
	

	
	月均收入
	
	
	
	
	
	

	家庭人员及经济状况
	项目
	家庭填写
	核实结果

	
	是否拥有车辆
	是□  否□
	

	
	房产情况
（套数、分别面积）
	
	

	
	房屋租金（元/月）
	
	

	
	农副业年收入
	
	

	
	是否工商登记
	是□  否□
	

	
	是否持有金融股票
	是□  否□
	

	
	是否进行金融理财
	是□  否□
	

	
	是否有金融保险投资
	是□  否□
	

	
	银行存款（包括理财、保险、股票）估值
	
	

	
	赡（抚、扶）养费
	
	

	
	其他
	
	

	
	家庭收入合计（月）
	
	人均月收入
	

	审核意见
	继续享受
	□继续按现救助金额享受
□救助金由元调整到元

	
	退出救助
	□人员死亡□无法联系□人均月收入超标 □家庭财产不符合规定□户籍迁移
□其他

	声明：本人代表家庭成员承诺，提供数据和材料真实，如有不实，愿放弃救助权利。
签名：年月日

	村（居）调查意见：
经调查核实，该家庭变动情况属实，同意将相关材料提交审核。
经办人： 　　　　　
负责人：
盖章

 年   月   日
	镇（街道）审核意见：
经调查、审核，提交材料齐全，审核程序规范，同意村（居）审核意见。
经办人： 　
负责人：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盖章

年   月   日


说明：重病特指边缘病种；本表一式四份，户档、镇（街道）、区民政局各一份，停保的家庭送达一份。
附件2：
2023年淮安市淮安区低保边缘、支出型困难和其他困难家庭复核审批表
	家庭户籍地
	（镇/街道）           （社区/村）
	□城镇    □农村

	家庭成员情况
	分  类
	主申请人
	家庭成员1
	家庭成员2
	家庭成员3
	家庭成员4
	家庭成员5

	
	姓  名
	
	
	
	
	
	

	
	身份证号码
	
	
	
	
	
	

	
	与边缘对象（主申请人）关系
	本人
	
	
	
	
	

	
	年  龄
	
	
	
	
	
	

	
	重病病种
	
	
	
	
	
	

	
	残疾情况
	
	
	
	
	
	

	
	月均收入
	
	
	
	
	
	

	家庭人员及经济状况
	项目
	家庭填写
	核实结果

	
	是否拥有车辆
	是□  否□
	

	
	房产情况
（套数、分别面积）
	
	

	
	房屋租金（元/月）
	
	

	
	农副业年收入
	
	

	
	是否工商登记
	是□  否□
	

	
	是否持有金融股票
	是□  否□
	

	
	是否进行金融理财
	是□  否□
	

	
	是否有金融保险投资
	是□  否□
	

	
	银行存款（包括理财、保险、股票）估值
	
	

	
	赡（抚、扶）养费
	
	

	
	其他
	
	

	
	家庭收入合计（月）
	
	人均月收入
	

	审核意见
	继续享受
	□继续按现救助金额享受      □继续符合支出型困难或其他困难家庭条件
□救助金由元调整到元

	
	退出救助
	□人员死亡□无法联系□人均月收入超标 □家庭财产不符合规定□户籍迁移
□病情康复□其他

	声明：本人代表家庭成员承诺，提供数据和材料真实，如有不实，愿放弃救助权利。
签名：年月日

	村（居)调查意见：
经调查核实，该家庭变动情况属实，同意将相关材料提交审核。
经办人：
负责人：
盖章
 年   月    日
	镇（街道）审核意见：
经调查、审核，提交材料齐全，审核程序规范，同意村（居）审核意见。
经办人：
负责人：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盖章
年   月   日


说明：本表一式四份，户档、镇（街道）、区民政局各一份，停保的家庭送达一份。

附件3：《低保、低保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庭年审复核告知书》送达回执
家庭：
　　根据淮安区民政局《关于开展2023年度低保对象、低保边缘家庭、支出型困难家庭年审和动态监测管理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现将《年审复核告知书》送达贵家庭，请按要求配合做好年审复核工作。
送达人（签字）：接收人（签字）：
送达时间：2023年4月  日      接收时间：2023年4月  日

年审复核告知书
家庭：
　　根据《江苏省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规程》、区民政局《关于开展2023年度低保对象、低保边缘家庭、支出型困难家庭年审复核和动态监测管理工作的通知》和相关规定，我区于2023年月　日起，对正在享受低保对象、低保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庭对象进行集中年审复核，请贵家庭积极配合，如实填写《淮安区低保、低保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庭年审复核表》。
请于2023年月日前，将《淮安区低保、低保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庭年审复核表》、享受低保家庭成员身份证及户口簿复印件（每位家庭成员的身份证和户口簿复印在同一张纸上）、家庭成员疾病、残疾等项目的佐证材料，送达所在村（居）民委员会，由村（居）委会统一报送到所在镇（街道）政法和社会事业局。
如在2023年月日前，仍然未到相关部门办理年审复核手续的，将于2023年月起停止贵家庭的保障待遇。此后，如果出现且需要相关救助，请按照申请程序重新提出申请。
特此告知
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
2023年4月　日
附件4

公      告

根据《江苏省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规程》、区民政局《关于开展2023年度低保对象、低保边缘家庭、支出型困难家庭年审复核和动态监测管理工作的通知》和相关规定，我区从2023年　月　日起，对正在享受低保对象、低保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庭保障对象进行集中年审复核。因无法联系到以下保障家庭成员（名单附后），辖区内居民及以下家庭的亲朋好友如能联系到该家庭成员的，敬请告知，并让该家庭成员与所在镇（街道）政法和社会事业局或村（居）委会取得联系，办理年审复核手续。
如在月日前，仍然未到相关部门办理年审复核手续的，将于2023年月起停止该家庭的相关保障待遇。此后，如果出现且需要救助的，需按照申请程序重新提出申请。
特此公告！

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

2023年    月   日

附件5
低保对象、低保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庭
保障对象年审复核情况公示表

根据淮安区民政局统一安排，对本村（居）低保、低保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庭保障对象进行年审复核，经家庭申报、镇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调查和审核，拟予确认。现将审核情况公布如下，接受群众监督。公示时间从2023年    月    日至2023年    月    日，共7天。
监督电话：镇（街道）政法和社会事业局：
淮安区民政局：0517-85934181
镇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
2023年   月    日

	序号
	户主姓名
	保障人口
	保障金额
	备注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说明：此表在保障对象所在村（居）低保公示栏中公示，公示情景拍照存档备案。


	附件6
	
	
	
	
	
	
	
	

	镇(街道)低保经办人员和村（居）两委干部近亲属享受低保待遇备案表

	镇（街道）政法和社会事业局（盖章）：
	
	
	
	

	序号
	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家庭成员基本情况
	最低生活保障经办人员和村（居）两委干部基本情况

	
	低保对象姓名
	与户主关系
	家庭住址
	身份证号码
	家庭月保障金额
	姓名
	任职单位
	职务
	与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关系

	
	
	户主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负责人：
	
	
	填表人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2023年  月   日



	附件7-1
	
	
	
	
	
	
	
	

	淮安区2023年居民低保对象年审复核情况综合统计表

	镇（街道）政法和社会事业局（盖章）：
	
	
	
	

	单位
	审核前低保对象总户数
	审核前低保对象总人数
	审核后低保对象总户数
	审核后低保对象总人数
	残疾人
	大重病患者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低保内残疾人总数
	单独纳入低保的残疾人
	低保内大重病患者总人数
	单独纳入低保的大重病患者人数

	
	户
	人
	户
	人
	人
	人
	人
	人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合计
	
	
	
	
	
	
	
	

	负责人：
	
	
	
	填表人：
	填表日期：2023年  月   日

	
	

附件7-2
	
	
	
	
	
	
	

	淮安区2023年低保边缘家庭年审复核情况综合统计表

	         镇（街道）政法和社会事业局（盖章）：
	
	
	
	

	
	单位
	审核前低保边缘家庭总户数
	审核前低保边缘家庭总人数
	审核后低保边缘家庭总户数
	审核后低保边缘家庭总人数
	低保边缘家庭中残疾人
	低保边缘家庭中大重病患者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户
	人
	户
	人
	人
	人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合计
	
	
	
	
	
	
	

	
	负责人：
	
	
	填表人：
	填表日期：2023年  月   日

	
	
	
	
	

	
	附件7-3
	
	
	
	
	
	
	

	淮安区2023年支出型困难家庭年审复核情况综合统计表

	         镇（街道）政法和社会事业局（盖章）：
	
	
	
	

	
	单位
	审核前出型困难家庭总户数
	审核前出型困难家庭总人数
	审核后出型困难家庭总户数
	审核后出型困难家庭总人数
	出型困难家庭中残疾人
	出型困难家庭中大重病患者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户
	人
	户
	人
	人
	人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合计
	
	
	
	
	
	
	

	
	负责人：
	
	
	填表人：
	填表日期：2023年  月   日




	附件8
	
	
	
	
	
	
	

	
	淮安区特殊困难家庭排查情况统计表

	镇（街道）名称：
	
	
	
	
	填报时间：
	
	

	序号
	户主姓名
	性别
	身份证号
	家庭人口
	家庭住址
	主要致贫原因
	家庭类型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注：1、家庭类型请填写低保、特困、重病、重残、易反贫和易致贫、2021年以来退保家庭等；

	    2、家庭成员中如有党员、退役军人、优抚对象请在备注栏注明。





